
关于选聘《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授课教师的通知

校内各部门、各院系：

根据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2023 版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及学

校教学工作安排，《创新创业教育》通识教育课将于 2023

—2024 学年第二学期开设。为做好 2023 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开设工作，现在学校范围内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授课教师选聘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课程介绍

《创新创业教育》是面向全校各专业学生开设的公共

必修课，18 学时。本课程作为通识教育课是各门类专业创

新创业教育的有机构成，为促进专业学习并开展专创融合

等创新创业实践奠定基础。

二、课程目标及教学内容

（一）总体目标：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创新创业基

础知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提高学生创新创业

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将专业知识与创新创业结合的意识和能力。

（二）教学内容：

线下面授：教学内容须包含通识内容及学科特色内容。

（1）通识内容：学科前沿、创新思维、创新方法、

创新实践

（2）学科特色：授课教师结合专业特点及人才培养

目标设计授课内容。



三、课程评价方式

评价类别 评价内容 总成绩占比

形成性评价

线上精品课程学习情况

（线上学习开课前假期进行）
30%-40%

出勤、作业等 10%-20%

终结性评价

创新创业大赛项目计划书，要

求每个学生以主持人的身份

成功在网上报名两类创新创

业大赛

50%

四、授课教师选拔条件

授课教师以部门或院系为单位统一推荐报送申请表

及汇总表（见附件一、二），创新创业学院审核，11 月

10 日（星期五）前将电子版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

1072168230@qq.com，纸质版材料报送至竞贤楼二楼201室。

授课教师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应具备教师资格证；

（二）参与过创新创业导师培训活动；

（三）具有创新创业实践、创新创业大赛指导相关经

验、专长或具有人社部、教育部、团中央等颁发的创新创

业师资证书；

（四）承担过创新创业教育相关课程教学工作的教

师优先。

五、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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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聘教师需在创新创业学院进行课程试讲，试

讲合格后，经由创新创业学院统一安排参与课程标准及相

关教学文件的拟定工作；

（二）选聘教师需参加由创新创业学院组织的相关培

训活动；

（三）授课教师须依托学习通做好线上教学设计、组

织及管理工作，定期发布课程通知、督促学生学习、发布

作业测验，及时答疑，学期末课程结束后将所有教学文件

报创新创业学院；完整地记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过程，

重视数据的分析和应用，以持续改进教学过程，提高课程

教学效果；

（四）授课教师经过选聘后需参与《创新创业教育》教

材的编写工作；

（五）创新创业学院负责课程规划、师资培训等工作。

具体包括组织课程开设、统一教学大纲、审核授课教师资

格、组织教师培训等工作；

（六）各学院负责课程的组织实施，包括推荐任课教师、课

程安排等工作。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张悦 5568511

附件：1.《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授课教师申请表

2.《创新创业教育》授课教师推荐信息汇总表

创新创业学院

2023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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